关于印发《方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决策草案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制定本文件是落实上级政策要求、解决当前我县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豫政 [2008] 52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地下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豫政办 [2018] 59 号) 以及《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宛政办 [2025] 2 号）等一系列文件，明确要求在建设项目中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实行考古前置制度。我县制定相关文件，是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必然要求，有助于确保我县建设项目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推进。

从实际问题来看，目前我县在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尚未落实考古前置工作，这直接导致一些地下文物在建设过程中遭到破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考古前置工作机制的缺失，使得文物、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发改等相关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紧密，严重影响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制约了城市建设的科学推进。此外，新文物法的宣传学习不到位，导致部分单位和个人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规难以有效落地。因此，制定本文件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保障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二、起草过程和制定依据
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严格遵循科学、民主、规范的原则，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是深入调研阶段。为确保文件内容符合我县实际情况，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学习了国家、省、市关于文物保护和考古前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全面掌握了上级的要求和精神。同时，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对我县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地下文物保护现状、各部门工作衔接情况以及新文物法的宣传学习情况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明确了文件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核心内容。

其次是文件起草阶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相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开始起草文件。起草过程中，严格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围绕落实考古前置、加强部门协同、推动法规落地等关键环节，明确了将考古及土地清表费用纳入土地收储成本、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强新文物法学习宣传等具体措施，确保文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是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阶段。文件初稿形成后，及时向文物、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发改等相关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征求了意见。对各单位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予以采纳，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文件内容。经过多次修改和打磨，最终形成了本文件，确保文件内容科学合理、切实可行，能够有效指导我县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工作。

三、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方城县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是一份为依法、科学、有序开展县域内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而制定的系统性行动计划。其核心是建立“先考古、后出让（或动工）”的基建考古工作制度，将文物保护关口前移，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核心内容
这份方案旨在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和推行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流程。主要内容围绕以下三个核心目标展开：

1.确立“先考古”的刚性原则：明确要求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在土地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以及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如交通、水利、开发区建设）开工前，必须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这是方案最核心的制度设计。

2.明确各方权责与操作流程：清晰界定县人民政府（组织领导）、自然资源、住建、文旅（文物）等职能部门（协同监管）、项目建设单位（履行报批、配合与经费保障义务）以及考古发掘单位（专业实施）各自的职责。同时，规定从“用地单位申请”到“文物部门审批”，再到“考古单位实施”和“出具意见”的完整工作链条。

3.强化保障与监督管理：明确考古工作经费的来源与保障机制，建立由县政府牵头、多部门联动的协调机制，并规定对未履行考古程序擅自施工、破坏文物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执法与责任追究措施。

文件构成与条款

这类实施方案结构清晰，兼具指导性与操作性。其条款总数通常在20至35条之间。基本构成如下：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阐述方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如“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主要目标。

·第二部分：适用范围与职责分工：明确必须进行考古工作的土地类型和工程规模，并逐一列出各相关政府部门及建设单位的具体职责。

·第三部分：工作程序与要求（核心部分）：分步骤详细规定考古工作的启动条件、申请与审批流程、经费保障方式、勘探发掘技术规范、成果验收与报告出具时限等具体操作细则。

·第四部分：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落实经费保障（明确由县财政和建设单位共同承担）、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查问责、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确保方案落地见效。

修订情况说明

从文件标题和“实施方案”的性质判断，这是一份方城县为贯彻落实国家及省级关于“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要求，而在本县层面首次制定并发布的配套性、执行性文件。它标志着一项新的文物保护和土地管理联动机制在方城县正式建立，不属于对已有文件的修订。

总而言之，这份《实施方案》是方城县政府为从源头上守护地下文物安全，避免“建设性破坏”，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而推出的一项关键的制度性保障文件。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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